河海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依托单位变更流程
根据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变更管理规程（试行）》第九条“依托单位变更仅适用于项目负责人调入另一依托单位工作，项目需要在调入后的依托单位实施的情形”规定，
我校基金项目负责人由于工作调动需要将项目变更到新的依托单位，请按照以下流程办理
1、填写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变更学院同意函》（见附件）      
2、学院同意后，登录基金委个人系统，填写变更申请表，在线提交后打印变更申请表，在项目负责人、原依托单位和新依托单位签字盖章后，上报至项目归属相关学科处。

注：基金委审核通过后，到财务处办理原单位剩余经费的划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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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变更学院同意函
科技处：
     **老师申请的**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获得批准资助。
项目名称：
项目批准号：
起止年月：
资助经费：
    由于**老师于*年*月从河海大学调入**单位工作，为了方便项目管理，确保研究任务顺利实施，我院同意将其项目依托单位由河海大学变更至**单位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
科研副院长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